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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政府渔业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方）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几比方）

为在渔业领域进行合作，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遵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

上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双方同意在渔业领域，根据各自可能的范围，确立有关合作项目。 

  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活动。 

  第 二 条 

  根据本协定，双方同意在工业捕鱼方面进行下列形式的合作： 

  一、几比方允许中国渔船以渔业许可证的方式在几比方专属经济区进行捕鱼。 

  许可证的出让条件，每年由双方签订合同确定。每年根据特惠原则发放的许可证，

不低于给予最惠国待遇。 

  二、双方同意在双方认为发展合资企业条件已具备的情况下，建立工业捕鱼联合公

司。 

  第 三 条 

  根据本协定，双方同意在手工捕鱼方面进行下列形式的合作。 

  一、中方提供设备、资金和管理技术人员，帮助几比方： 

  ——建造小型机动渔船； 

  ——从技术上和操作上帮助几比建立半工业化捕鱼船队。 

  二、中方派遣管理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服务，帮助几比培训渔业技术人员。 

  第 四 条 

  根据本协定，双方同意在渔业科学研究、技术培训和渔港设施方面进行下列形式的

合作： 

  一、中方派遣海洋生物专家和提供有关设备，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建立科学试验室。 

  二、中方帮助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研究制定对几比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的监护制度。 

  三、中方帮助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研究制定改善几比渔港条件，并提供卸鱼设备，培

养几比操作技术人员。 

  第 五 条 

  关于本协定每个合作项目的具体任务、职责和条件，包括支付费用的责任，应由双

方有关部门逐项协商，签订实施合同或协议确定。 

  第 六 条 

  为确保有效地执行本协定，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渔业合作混合委员会，评价本协定的

实施和研究确定将开展的各项合作活动。 

  为协调本协定范围内的活动，双方应各指定一名代表，通过通讯联系，互相协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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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合作活动和其它有关事宜。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可举行混合委员会会议，磋商执

行本协定的有关事宜。从第三年起混合委员会应每年轮流在中国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举

行一次会议。 

  第 七 条 

  经双方同意的有关合作的具体安排已列入本协定的附件。新的合作项目由双方代表

经通讯联系予以同意，并将这种新的协议或合同同样作为本协定的附件。 

  第 八 条 

  本协定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为五年。如在期满前六个月，缔约

任何一方未通过外交途径书面提出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二年，并

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文写

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孟宪德          路易斯·桑卡 

    （签字）            （签字） 


